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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地区）校（园）方责任保险（2024 版）附加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条款

总    则

第一条 投保人在投保《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地区）校（园）方责

任保险（2024版）》（以下简称为“主险”）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凡涉及本附加险合

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尽之处，以主险为

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即行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第三者食用或饮用被保险人提供的食品存在下列情形，导致其

食物中毒或罹患其他食源性疾患，或因食物中掺有异物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

责任，保险人按照主险及本附加险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食品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

（二）没有科学合理地储存食品而引发食品变质；

（三）餐饮场所的卫生、设施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

（四）被保险人雇佣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或患有活动性肺结核、

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第三者人身伤亡所支付的必要的、

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施救费用”），保险人按照主险及本附加险的约定负责赔偿。

第五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被提起诉讼或仲裁，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

合理的、必要的诉讼费、鉴定费、取证费、案件受理费、评估费、公证费、律师费、仲裁费

及其他相关费用等（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主险及本附加险的约定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六条 出现下列任一情形时，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加工、销售无法追溯来源的食品或食品原料；

（二）被保险人使用劣质的、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使用或国家明令禁用的食品原料

或非食用性原料、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或包装材料等来生产、销售或提供食品。

第七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提供的食品超过规定的保质期限，但能证明其为疏忽过失的除外；

（二）专供婴幼儿的主、副食品不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营养标准。

第八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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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食品引起的任何慢性病、代谢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所引起的责任；

（二）由于第三者本身特殊体质（如：过敏）、自身疾病或重大过失所引起的任何损失；

（三）基因或转基因食品所引起的责任；

（四）食品不具备或丧失被保险人宣传的保健功能所引起的损失及责任；

（五）食品退换、回收、召回所造成的损失；

（六）食品本身的损失；

（七）任何财产损失；

（八）保单中载明的本附加险免赔额。

第九条 主险中责任免除事项未纳入本附加险保险责任的，同样适用于本附加险。

第十条 主险中已获得赔付的，本附加险不重复赔偿。

责任限额与免赔额

第十一条 本附加险责任限额包括累计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责任限额、每次事故每人责

任限额、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每次事故每人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限额、每次事

故施救费用责任限额、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责任限额。

第十二条 本附加险每次事故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并

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赔偿处理

第十三条 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的赔偿金额以按照下列方式之一确定的被保险人的

经济赔偿责任为依据：

（一） 人民法院判决、调解；

（二） 仲裁机构裁决；

（三） 保险人认可的其它方式。

第十四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第三者或赔偿权利人应提交以下索赔材料：

序 号
案 件

类 别
材料名称

一
所有

案件

1、《出险索赔通知书》（被保险人签章）；

2、出险事故证明（或被保险人能够提供的其他能够确认事故性质、原

因、损失程度等的照片或资料；或提供受害第三者或被保险人索赔的书

面材料），或事故情况说明（仅适用于无法提供证明的情形）；

3、《事故处理和议书》或赔偿协议，若被保险人先行付款的，需提供赔

付依据；

4、被保险人银行账户或第三者银行账户（如需直接赔付给第三者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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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提交被保险人签章的《赔偿权益转让书》。

第三者死亡：

死亡证明文件（公安部门、医院或人民法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书原件或复

印件，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原件或复印件, 火化证明等）。

第三者伤残：

1、专业机构出具的伤残等级鉴定书；

2、鉴定费用发票；

3、户口本复印件；

注：第三者进行多次伤残等级鉴定的，本保险仅赔偿向本保险提出索赔

依据的伤残评定的鉴定费用。

医疗：

1、第三者身份证明复印件；

2、医疗凭证（包括病例、诊断证明、检查报告、化验报告、处方等）

复印件；

3、医疗费用发票原件、就医交通费（包含救护车费、租车费等；应与

就医地点、时间相符）等其他费用单证原件。

二

人身

伤亡

案件

护理费：

1、护理费用，需提交相关医嘱（医嘱中应明示护理人数及需护理时间；

如包含在医疗凭证复印件中，无需另行提供）、护理费用收据（使用护

工情况下），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

2、异地治疗或陪护人员需就近住宿的，需提供合理的住宿发票；必要

的营养费用（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及司法鉴定结论）。

三 其他

1、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判决书；

2、涉及施救费用，被保险人提供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单据；

3、诉讼案件索赔单证：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如涉及法律费用，需提

供包括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和其他合理费用单证等。

上表所有案件类别所需材料为必须提供材料，如被保险人同时申请本保险合同项下多项

保险赔偿，所需单证重复的，仅需提供一份单证。

第十五条 对于本附加险第三条所指经济赔偿责任，是被保险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及其他

相关法律规定，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的以下经济赔偿责任：

（一）造成第三者人身损害的，第三者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

入，包括医疗费（含因抢救所支付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

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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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成第三者残疾的，除应赔偿本条（一）中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赔偿其因增

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

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

理费、后续治疗费；

（三）造成第三者死亡的，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一）中规定的相关费用

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第三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

合理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

（四）造成第三者人身损害，经法院判决所需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五）对第三者因保险事故残疾的，伤残级别依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确定；对残疾赔偿金按

照下表，即伤残赔偿比例表，规定的伤残赔偿比例乘以《司法解释》规定的对受害人的死亡

赔偿金计算。

项目 伤残级别 伤残赔偿比例

（一） 永久丧失工作能力或一级伤残 100％

（二） 二级伤残 90％

（三） 三级伤残 80％

（四） 四级伤残 70％

（五） 五级伤残 60％

（六） 六级伤残 50％

（七） 七级伤残 40％

（八） 八级伤残 30％

（九） 九级伤残 20％

（十） 十级伤残 10％

    第十六条 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依据人民法院判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每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本附加险每次

事故每人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限额。

第十七条 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金额总和在本附加险每次事故每人医疗

费用责任限额内赔偿。保险人对每位第三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金额不超过本附加险每次

事故每位第三者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限额。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每人的赔偿金额总和不超过本

附加险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且在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以内计算赔偿。保险人对每次事故各

项损失的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本附加险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保险人对多次事故损失的累计赔

偿金额不超过本附加险累计责任限额。

    第十八条 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施救费用赔偿金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

最高不超过本附加险每次事故施救费用责任限额。被保险人可以从本保险合同其他条款中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0%E9%AB%98%E4%BA%BA%E6%B0%91%E6%B3%95%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0%E9%AB%98%E4%BA%BA%E6%B0%91%E6%B3%95%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0%E9%AB%98%E4%BA%BA%E6%B0%91%E6%A3%80%E5%AF%9F%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5%AE%89%E9%83%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8%E6%B3%95%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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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赔偿金额不属于施救费用的赔偿范围。

第十九条 保险人对保险期间内法律费用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本附加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责

任限额，且在本附加险每次责任限额内计算。

释    义

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

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

食源性疾患：指通过摄食而进入人体的有毒有害物质(包括生物性病原体)等致病因子所

造成的疾病。一般可分为感染性和中毒性,包括常见的食物中毒、肠道传染病、人畜共患传

染病、寄生虫病以及化学性有毒有害物质所引起的疾病。不包括与饮食有关的慢性病、代

谢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

第三者：指学校的学生、交流生以及任何在学校范围内食用、饮用被保险人提供食品的

自然人，不包括被保险人及其代表、教职员工。

食品添加剂：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

品中的化学合成或者天然物质。

营养强化剂：指为增强营养成分而加入食品中的天然的或者人工合成的属于天然营养素

范围的食品添加剂。


